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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8 证券简称：中信银行 编号：临2022-029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2年5月23日以书面形式

发出有关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22年5月27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0号院1号

楼中信大厦以现场会议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10名，实际出席董事10名，其中独立董事钱军因公务委托独立董事何

操代为出席并表决，黄芳、王彦康、何操、陈丽华等4名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参加

会议。本次会议由朱鹤新董事长主持，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根据

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朱鹤新董事长、方合英副董事长、曹国强董事因与本议案存在利害关系，

回避表决，本议案有效表决票数为7票。 

表决结果： 赞成7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审议，本行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

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

企业合计306.402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授信余额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

限额管理。 

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1。本行独立

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2。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审议修订<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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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 赞成10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021年5月7日，本行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修订<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鉴于2021年6月以来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机构制定了《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2022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银

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新规，根据监管机构指导意见，结合法律法规、党内规章和监管规定，

本行在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基础上，进一

步修订本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形成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

及说明》。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该《<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及说

明》，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及A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同时，提

请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转授权执行董事或其授权

代表，根据中国银保监会的审核要求（如有），对本次章程修订内容的文字表

述作相应调整。 

上述议案需提交本行股东大会及A股、H股类别股东会审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的具体内容请见本行随同本公告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iticbank.com）披露

的《<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及说明》。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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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如下： 

1、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是本行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香港中

西区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二期21楼2106室，实缴股本为1,889,062,919.67港元，

负责人为陈征宇。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结构化融资业务（持有香港放债人牌照）

和投资业务（主要包括债券投资、基金投资、股票投资及长期股权投资等），并

通过旗下子公司开展境外投行类牌照业务及境内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业务等。 

截至2021年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35.98亿美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

入2.89亿美元，净利润1.62亿美元。 

2、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是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为河北省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龙海道185号，注册资本为207,509.7592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武汉琦。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铝合金轮毂制造、模具制造、铸造机械制造、汽车零部件专

用设备制造，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金属表面处理、机械零部件加工

及设备修理、汽车零部件新技术及新工艺开发及推广应用、铝轮毂性能检验及

检测、计算机系统集成及服务、计算机修理及信息咨询、计算机软件开发及服

务；化工产品及上述相关产品的批发，并提供相关服务；汽车、铁路机车车辆、

航空设备零部件制造及零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331.39亿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320.13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10.03亿元人民币。 

3、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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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注册地址

为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2号楼3层A303室，注册资本为753,897.3866万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毛长青。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农业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农业及生物产业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农业服

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702,924万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5万

元人民币，净利润7,074万元人民币（公司净利润主要来源于投资收益）。 

4、中信环境（清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中信环境（清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公司注册地址为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龙湾村委会镇宇厂3#烘干车间A区，

注册资本为2.4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谭虎传。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环保技术

服务（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环保工程施工；为本厂区提供水、供电、蒸汽、

导热油、制冷、动力风等服务（不涉及管网的建设、经营）；物业管理；厂区内

厂房和房屋的租赁；受托开展合同能源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营销策划。(以上

项目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1年9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9.39亿元人民币，2021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0.2亿元人民币。 

5、中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中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8号楼39层3301单元39008室，注册资本为7亿

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皇甫文忠。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发放个人消费贷款；

接受股东境内子公司及境内股东的存款；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经批准发行金

融债券；境内同业拆借；与消费金融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代理销售与消费

贷款相关的保险产品；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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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截至2012年12月末，公司总资产93.75亿元人民币，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

5.77亿元人民币，净利润0.65亿元。 

6、锡林浩特市泰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锡林浩特市泰富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泰富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50%股权。公司注册地址为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

特市经济开发区顺达写字楼16楼，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何

英。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水力发电；建设工程施工；风力发电机组

及零部件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发电技术服务；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

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 

截至2022年2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0.33亿元人民币，项目处于建

设前期，尚未产生营业收入。 

7、四川信特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信特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设有限责

任公司、信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泸州市

泸州综合保税区东纬三路二段，注册资本为3,73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李

国祯。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饲料生产；保税仓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饲料添

加剂销售；货物进出口；生物饲料研发；粮食收购；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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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3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3,730万元人民币，项目处于建

设期，尚未产生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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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拟给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监管口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

306.402亿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授信余额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

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

银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

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

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基于中

信银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查意见，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了相

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予以认可。董事会会议在审议

与本次关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

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

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

银行日常业务过程中进行，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且

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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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 

四、我们同意中信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信银行向

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 

2022年5月27日 

 


